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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落實差勤管理，各校教師每日出勤之起迄時間如有變

更，應依「花蓮縣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差勤管理要

點」第3點第2項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「花蓮縣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差勤管理要點」

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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